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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林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15日 9:15一

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道榆东路558号公司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8人，代表股份107,547,5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14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06,646,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0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4 人，代表股份 900,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1人，代表股份2,569,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6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668,7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4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4人，代表股份 90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5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之间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有

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本
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年度内，公司子公司对公司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3
亿元人民币（含本数）；公司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3.3亿元人民币（含本数），授权期
限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290,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2％；反对23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6％；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2,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053％；反对

2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7％；弃权1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丁伟律师、李子臣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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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保荐人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胡洋洋

保荐代表人姓名：包晓磊

被保荐公司简称：矽电股份

联系电话：021-58835116
联系电话：021-5883511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上市公司特别表决权事项（如有）

工作内容

是

0次

是

是

保荐机构每月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变动情况和大额
资金支取使用情况

是

未列席，公司在历次会议召开前就有关议
案征集了保荐机构的意见，保荐代表人在
会议召开前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核查，保证
会议召开程序、表决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

未列席，公司在历次会议召开前就有关议 案征集了保荐机
构的意见，保荐代表人在 会议召开前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核
查，保证 会议召开程序、表决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规定

0次

不适用

不适用

8次

无

0次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0次

不适用

不适用

（1）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持续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4.6.3条/《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4.4.3条的要求；

（2）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4.6.8条/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4.4.8条规定的情形并及时转换为
普通股份；

（3）特别表决权比例是否持续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4）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特别表决权
或者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5）上市公司及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遵守《股票上市
规则》第四章第六节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四章第四节
其他规定的情况。

12.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购买、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
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
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
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11.发行人报告期内业绩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定期报告，2025 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0.21亿元，同比下
滑 36.88%、62.29%，主要受到报告期内

设备验收金额下降影响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保荐人已提请公司关注业绩下滑的情
况及原因，积极做好经营应对和风险防
范措施，强化经营风险防范意识，督促
公司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提请投资人关注公司业绩下滑的情

况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

2.其他承诺

是否履行承诺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者其保荐的公司
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影响重大合同履行的各项条件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存
在合同无法履行的重大风险

4.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不适用

无

经核查，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不存在相关情形

不适用

保荐代表人：胡洋洋 包晓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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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
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湾区智造基地4号楼1号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贺飞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3人，代表股份188,823,0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9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84,91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41 人，代表股份 3,909,4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1人，代表股份3,909,4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8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1人，代表股份 3,909,4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88％。

7.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现场会议。

8.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戴毅律师、邓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银宝山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会议审议表决结

果如下：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逐项审议情况如下：

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02％；反对 2,515,
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0％；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54％；反对2,
515,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325％；弃权3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0％。

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55％；反对 2,523,
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66％；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803％；反对2,
523,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576％；弃权3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0％。

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48％；反对 2,525,
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4％；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445％；反对2,
52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960％；弃权33,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95％。

1.04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74,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57％；反对 1,30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24％；弃权4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989％；反对1,
3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421％；弃权4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0％。

2.00《关于修订、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二分之一表决通过。

逐项审议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51％；反对 2,530,
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0％；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573％；反对2,
53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213％；弃权2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13％。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29％；反对 2,515,
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0％；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359％；反对2,
515,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325％；弃权2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6％。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54％；反对 2,525,
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4％；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52％；反对2,
52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960％；弃权3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88％。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77,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72％；反对 1,31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6％；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31％；反对1,
3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53％；弃权2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6％。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20％；反对 2,531,
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9％；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090％；反对2,
53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623％；弃权3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88％。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25％；反对 2,515,
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4％；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154％；反对2,
51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530％；弃权2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6％。

2.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10％；反对 2,516,
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7％；弃权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69％；反对2,
516,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684％；弃权6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47％。

2.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25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14％；反对 2,531,
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8％；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08％；反对2,
53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597％；弃权33,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95％。

2.0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84％；反对 1,3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4％；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485％；反对1,
3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199％；弃权2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6％。

2.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2,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97％；反对 1,31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6％；弃权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099％；反对1,
3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53％；弃权4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指派戴毅律师、邓洁律师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银宝山新《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86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2025-060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李贤女士

的书面辞职申请。因个人工作调整，李贤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上述

职务原定任职期限为2025年2月13日至2026年8月13日。李贤女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子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李贤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为保证董事会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贤女士的辞职将在公司补选新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后方可生效，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截至本公告日，李贤女士不

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未持有公司股票。

李贤女士将按照《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做好离任工作交接并按照规定接受离任审计。

李贤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富怡路300号，子公司广州广臻感光材料有限

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有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07,806,521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7人，代表股份81,924,9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4237％。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131 人，代表股份 7,934,58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183％。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表决情况：

参加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74,155,7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6850％。其中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65,34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9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9 人，代表股份 7,769,2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87％。均为中小投资者。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其

中：“普通股比例”均指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投资者比例”均指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6,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1％；反对 2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4％；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6,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67％；反对

2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2％；弃权2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00《关于修订与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91,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6％；反对 2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0,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34％；反对

2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3％；弃权2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8％；反对 2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8％；弃权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5,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29％；反对

2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18％；弃权2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90,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 21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0,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71％；反对

2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07％；弃权2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2％。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3％；反对 20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1％；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7,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93％；反对

2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41％；弃权2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6％。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8,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2％；反对 2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7,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181％；反对

2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3％；弃权2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6％。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6《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2,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36％；反对 2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8％；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1,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400％；反对

2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34％；弃权2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6％。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2,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36％；反对 2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1,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400％；反对

2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3％；弃权3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7％。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8《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87,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7％；反对 2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8％；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96,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30％；反对

2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34％；弃权22,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6％。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9《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63,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6％；反对 23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7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018％；反对

2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47％；弃权22,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6％。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10《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77,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77％；反对 2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86,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82％；反对

2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3％；弃权3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65％。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11《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93,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3％；反对 2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811％；反对20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3％；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6％。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12《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663,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7％；反对 20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1％；弃权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30％；反对20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41％；弃权51,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8％。

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谭闷然、方韬宇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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